附件1
 
全市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标准
 
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社会团体内部管理规范，严格按照章程进行内部治理和开展活动，未发现存在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行为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合格。
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登记管理机关视情节轻重，分别作出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的年检结论：
（一）不符合条例规定的法人成立条件的；
（二）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、章程核准的；
（三）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；
（四）未按章程规定换届的；
（五）未按章程规定召开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的；
（六）负责人管理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（七）设立或者管理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（八）财务管理或者资金来源、资产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
（九）因内部管理混乱以致不能正常开展活动，或者开展活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（十）应建未建党组织，或未被委派党建工作联络员（指导员）的；
（十一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和其他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，发放整改文书要求限期整改，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；
（十二）本年度受到相关部门处理处罚的；
（十三）其他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。
社会团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“不合格”：
（一）年检材料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；
（二）上年度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的；
（三）违背非营利宗旨开展活动的；
（四）开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。
社会团体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，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、安全和民族的团结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，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。
 
